
建筑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垃圾管理制度
为规范建筑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过程中垃圾的产生、收集、分类、堆放、清运及处置行为，落实环保施工要求，打造绿色文明施工现场，防范垃圾堆积引发的安全隐患、环境污染及工期影响，结合本工程（综合类3层框架建筑）土建与装修同步施工的特点，特制定本制度。本制度适用于本工程所有施工区域、施工班组及全体施工人员，贯穿施工全流程，严格执行、严格监督、严格考核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总则
[bookmark: heading_1]（一）制定目的
1.  规范施工垃圾管理流程，实现垃圾“分类收集、规范堆放、及时清运、合理处置”，减少对施工现场环境、周边居民生活及生态环境的影响；
2.  防范垃圾堆积引发的高空坠落、火灾、滑倒等安全隐患，保障施工安全及现场通行顺畅；
3.  减少材料浪费，推进建筑垃圾回收利用，降低工程环保成本，践行绿色施工理念；
4.  明确各岗位职责，强化全员环保意识，确保垃圾管理工作常态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，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、施工相关规范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二）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本工程所有施工区域（含主体结构施工区、装修施工区、公共区域、功能房间、附属区域及材料堆放区、垃圾堆放区），涵盖土建施工、装修施工、管线安装等所有施工环节产生的全部垃圾，涉及项目部管理人员、各施工班组（土建班组、装修班组、管线班组等）及所有进场施工人员、材料供应商、垃圾清运单位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三）核心原则
1.  分类管理原则：严格按照垃圾类型分类收集、分类堆放，杜绝混堆混放，为后续清运、处置及回收利用奠定基础；
2.  及时清运原则：施工垃圾做到“日产日清、工完场清”，避免垃圾在施工现场堆积，减少安全隐患及环境污染；
3.  安全环保原则：垃圾堆放、清运过程中，采取有效防护措施，避免扬尘、遗撒、渗漏等污染，杜绝违规倾倒、随意丢弃；
4.  责任到人原则：明确项目部、各施工班组、个人及清运单位的垃圾管理责任，层层落实，严格考核；
5.  回收利用原则：对可回收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回收、合理利用，减少资源浪费，降低环保成本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二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一）组织机构设置
成立垃圾管理工作小组，由项目经理任组长，环保专员任副组长，土建工程师、装修工程师、质量员、安全员、资料员及各施工班组负责人为成员，统筹推进垃圾管理各项工作，确保制度落地执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二）岗位职责
[bookmark: heading_7]1.  项目经理（组长）
全面负责垃圾管理工作的统筹规划、组织协调及监督考核，审批垃圾堆放点规划、清运方案及回收利用计划，协调解决垃圾管理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，确保垃圾管理工作符合工程整体进度及环保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2.  环保专员（副组长）
具体负责垃圾管理日常工作，制定垃圾分类标准、堆放规范及清运计划，监督各施工班组垃圾收集、分类、堆放情况，对接垃圾清运单位，组织开展垃圾管理专项检查及培训，做好垃圾管理相关记录，及时上报垃圾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并督促整改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3.  各专业工程师（土建、装修等）
结合各自施工环节，在施工方案中明确垃圾产生节点、分类要求及清理措施，监督分管施工区域的垃圾管理工作，确保施工过程中垃圾及时清理、分类规范，避免垃圾堆积影响施工进度及质量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4.  安全员
负责监督垃圾堆放、清运过程中的安全管理，排查垃圾堆积引发的安全隐患（如高空坠物、火灾、滑倒等），督促相关责任方及时整改，确保垃圾管理过程符合安全施工规范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5.  施工班组负责人
作为本班组垃圾管理第一责任人，组织班组人员学习本制度，指定专人负责垃圾收集、分类、堆放，确保本班组施工产生的垃圾及时清理至指定堆放点，分类规范，杜绝随意丢弃、混堆混放，配合垃圾管理工作小组的检查及整改工作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6.  施工人员
严格遵守本制度，施工过程中规范操作，减少垃圾产生，按照分类要求将垃圾放入对应收集容器，不随意丢弃、不乱堆乱放，主动配合班组及项目部的垃圾管理工作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7.  垃圾清运单位
按照项目部要求，按时、按规范完成垃圾清运工作，配备符合环保要求的清运车辆，做好清运过程中的扬尘、遗撒防护，将垃圾运至指定合法处置场所，严禁违规倾倒，提供垃圾处置相关凭证，配合项目部做好清运记录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三、垃圾分类标准
结合本工程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特点，将施工垃圾分为四大类，明确分类标准及收集要求，确保分类清晰、可操作：
[bookmark: heading_15]（一）可回收建筑垃圾
1.  定义：可回收利用、再生利用的施工垃圾，无有毒有害成分，经处理后可重新用于工程建设或其他用途；
2.  主要种类：土建施工产生的废钢筋、废铁丝、废钢材、废模板（木质、钢质）、废脚手架管材；装修施工产生的废瓷砖、废石材边角料、废铝合金型材、废玻璃、废五金配件；管线施工产生的废管线（可回收金属管线）等；
3.  收集要求：单独放入贴有“可回收建筑垃圾”标识的收集容器，集中堆放至指定回收区域，做好防潮、防丢失措施，由专人负责整理、回收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（二）不可回收建筑垃圾
1.  定义：无回收利用价值、无法再生利用，但无有毒有害成分的施工垃圾；
2.  主要种类：土建施工产生的混凝土碎块、砂浆废料、废砖块、废瓦片、拆模产生的木屑（不可回收）；装修施工产生的涂料残渣、壁纸废料、废腻子、废保温材料（无有毒成分）；管线施工产生的废塑料管线（不可回收）等；
3.  收集要求：单独放入贴有“不可回收建筑垃圾”标识的收集容器，集中堆放至指定不可回收垃圾堆放点，严禁与可回收垃圾、有毒有害垃圾混放。
[bookmark: heading_17]（三）有毒有害垃圾
1.  定义：含有毒有害成分、可能对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施工垃圾；
2.  主要种类：装修施工产生的废涂料桶、废油漆桶、废密封胶瓶、废胶水桶；管线施工产生的废电池、废灯管、废电线（含有毒成分）；防水施工产生的废防水卷材（含有毒成分）等；
3.  收集要求：单独放入贴有“有毒有害垃圾”标识的专用收集容器（密封式），集中堆放至指定有毒有害垃圾堆放点（远离施工区域、人员活动区域及水源），做好标识警示，严禁随意丢弃、混堆，由专人负责管理，统一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（四）生活垃圾
1.  定义：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产生的生活废弃物；
2.  主要种类：果皮、纸屑、塑料包装袋、食品残渣、废弃生活用品等；
3.  收集要求：单独放入贴有“生活垃圾”标识的收集容器，集中堆放至指定生活垃圾堆放点，由清运单位按时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场所，严禁与施工垃圾混放，严禁在施工现场随意丢弃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四、垃圾收集、堆放与清运管理
[bookmark: heading_20]（一）垃圾收集管理
1.  收集容器布置：按照“分区布置、就近收集、分类摆放”的原则，在各施工区域（主体结构施工层、装修施工区、公共区域、材料堆放区等）合理布置各类垃圾收集容器，确保每个施工点位都有对应分类的收集容器，容器标识清晰、完好，定期清理、消毒。
2.  收集要求：
（1）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，产生的垃圾需及时放入对应分类的收集容器，严禁随意丢弃、堆放至施工区域、楼道、阳台、卫生间等部位；
（2）土建施工中，拆模、浇筑、砌筑产生的垃圾，由施工班组专人负责实时清理，分类放入对应收集容器，每日施工结束后，确保施工区域无垃圾堆积；
（3）装修施工中，涂料施工、瓷砖铺贴、吊顶安装等产生的垃圾，实行“边施工、边清理”，废料及时分类收集，严禁将装修垃圾倒入下水道、管道或随意抛洒至室外；
（4）管线施工中，管线切割、接口处理产生的废料，及时分类收集，避免管线废料堵塞管线或影响施工安全；
（5）有毒有害垃圾需单独密封收集，严禁泄漏，收集容器定期检查，发现破损及时更换。
[bookmark: heading_21]（二）垃圾堆放管理
1.  垃圾堆放点规划：在施工现场指定区域（远离施工主体、人员活动区、水源及周边居民区）规划垃圾堆放区，分为可回收建筑垃圾区、不可回收建筑垃圾区、有毒有害垃圾区、生活垃圾区，各区设置明显标识，划分清晰边界，做好围挡防护，防止垃圾散落、扬尘。
2.  堆放要求：
（1）各类垃圾严格按照分类标准堆放至对应区域，严禁混堆混放，堆放高度控制在1.5米以内，避免垃圾坍塌、散落；
（2）可回收建筑垃圾堆放区做好防潮、防丢失措施，定期整理、分类，及时联系回收单位进行回收；
（3）不可回收建筑垃圾堆放区定期压实，减少堆放体积，避免占用过多施工场地；
（4）有毒有害垃圾堆放区设置密封围挡及警示标识，严禁无关人员接触，堆放量不宜过多，及时联系有资质单位处置；
（5）生活垃圾堆放区每日清理，避免滋生蚊虫、产生异味，影响施工现场环境；
（6）垃圾堆放区周边做好排水措施，避免雨水冲刷导致垃圾流失、污染周边环境；定期对堆放区进行消毒、防尘处理，减少扬尘污染。
[bookmark: heading_22]（三）垃圾清运管理
1.  清运计划：环保专员结合施工进度、垃圾产生量，制定垃圾清运计划，明确清运时间、清运频次、清运路线及清运单位，确保垃圾及时清运，不堆积、不滞留。
2.  清运频次：
（1）生活垃圾：每日清运1次，确保当日垃圾当日清运完毕，无堆积；
（2）不可回收建筑垃圾：根据垃圾产生量，每日或每2日清运1次，确保堆放区垃圾不超过规定高度；
（3）可回收建筑垃圾：定期清运，当堆放量达到堆放区容量的70%时，及时联系回收单位清运；
（4）有毒有害垃圾：当堆放量达到收集容器容量的50%时，及时联系有资质单位清运，严禁长期堆放。
3.  清运要求：
（1）垃圾清运单位需具备相应资质，配备符合环保要求的清运车辆（密闭式车辆），严禁使用无资质车辆、敞篷车辆清运垃圾；
（2）清运车辆装载垃圾时，不得超载，确保垃圾密闭，避免运输过程中扬尘、遗撒；
（3）清运路线避开居民密集区域、学校、医院等敏感区域，选择合理路线，减少对周边环境及居民生活的影响；
（4）垃圾清运至指定合法处置场所，严禁违规倾倒、随意丢弃，清运单位需提供垃圾处置凭证，环保专员做好记录存档；
（5）清运完成后，及时清理垃圾堆放区及清运路线上的散落垃圾，保持施工现场及周边环境整洁。
[bookmark: heading_23]五、垃圾回收利用管理
1.  成立垃圾回收小组，由环保专员负责，各施工班组配合，对可回收建筑垃圾进行分类整理、回收利用，减少资源浪费；
2.  废钢筋、废铁丝、废钢材等金属废料，由专人整理、分拣，联系正规回收单位进行回收，回收所得用于补充工程小额耗材或冲抵环保成本；
3.  废模板、废脚手架管材等，经检修、翻新后，可重新用于施工过程中，无法翻新利用的，联系回收单位回收；
4.  废瓷砖、废石材边角料等，可用于施工现场临时道路铺设、回填等，提高资源利用率；
5.  建立垃圾回收利用台账，详细记录可回收垃圾的种类、数量、回收时间、回收单位及利用情况，做好存档备查。
[bookmark: heading_24]六、监督检查与考核
[bookmark: heading_25]（一）监督检查
1.  日常检查：环保专员每日对各施工区域的垃圾收集、分类、堆放情况进行巡查，对垃圾清运情况进行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做好检查记录；
2.  专项检查：每周由垃圾管理工作小组组织一次垃圾管理专项检查，重点检查垃圾分类是否规范、堆放是否有序、清运是否及时、回收利用是否落实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明确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期限；
3.  不定期抽查：项目经理不定期对垃圾管理工作进行抽查，确保制度落实到位，对抽查中发现的严重问题，严肃处理。
[bookmark: heading_26]（二）考核奖惩
1.  考核对象：各施工班组、垃圾清运单位及相关管理人员、施工人员；
2.  奖励：对严格遵守本制度，垃圾收集、分类、堆放、清运规范，回收利用成效显著的班组或个人，给予通报表扬及适当物质奖励；对垃圾清运及时、规范，无违规倾倒行为的清运单位，优先续签合作协议；
3.  处罚：
（1）施工人员随意丢弃垃圾、混堆垃圾的，每次罚款50-200元，由所在班组负责人承担连带责任；
（2）施工班组未按要求清理垃圾、分类不规范、垃圾堆积严重的，每次罚款500-2000元，限期整改，整改不到位的，暂停施工；
（3）垃圾清运单位违规倾倒垃圾、清运不及时、运输过程中扬尘遗撒的，扣除相应清运费用，情节严重的，解除合作协议，并追究其相关责任；
（4）管理人员未履行垃圾管理职责，监督不到位、整改不及时的，给予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，扣除绩效工资。
[bookmark: heading_27]七、应急预案
[bookmark: heading_28]（一）垃圾堆积应急处理
若因施工进度加快、垃圾产生量激增或清运延误导致垃圾堆积，环保专员立即启动应急方案，联系清运单位增加清运车辆及清运频次，组织施工班组加班清理，确保垃圾在24小时内清运完毕，同时做好垃圾堆放的防护措施，避免产生安全隐患及环境污染。
[bookmark: heading_29]（二）有毒有害垃圾泄漏应急处理
若有毒有害垃圾发生泄漏，现场人员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，严禁接触泄漏物，同时通知环保专员及安全员，由专业人员佩戴防护装备，对泄漏物进行密封收集、清理，防止泄漏物扩散、污染土壤及水源，清理后的泄漏物按有毒有害垃圾处置要求，及时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，做好应急处理记录。
[bookmark: heading_30]（三）垃圾清运延误应急处理
若因天气、交通、清运单位故障等原因导致垃圾清运延误，环保专员及时联系备用清运单位，确保垃圾按时清运，同时对垃圾堆放区进行加强防护，增加消毒、防尘措施，避免垃圾堆积引发异味、扬尘及安全隐患。


